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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司通〔2022〕101号


自治区司法厅等六部门关于做好2022年度全区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学习考试工作的通知

各市党委组织部、宣传部，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办公室，各市人社局、司法局、国资委，自治区党委各部委、各委办厅局，各人民团体、各高等学校、自治区各直属企业、中直驻桂各单位：

为进一步落实国家工作人员日常学法制度，推动学法活动经常化，提高网络学法的针对性和实效性，根据自治区党委组织部、宣传部，自治区司法厅、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国资委、广西法治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完善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制度实施意见的通知》（桂司通〔2017〕155号）的要求，决定于2022年9月至12月组织开展2022年度全区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学习考试。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学习考试对象

（一）自治区、市、县（市、区）、乡（镇）各级党政机关、人民团体公务员及其他从事公务工作人员；

（二）全区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在职在编及其他从事公务的工作人员；

（三）各事业单位在职在编人员及其他从事公务的工作人员；

（四）国家出资企业行使监督管理职能的人员以及国家出资企业委派到所属企业中行使管理职能的人员；

（五）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

二、学习考试方式及时间

本年度学习和考试采用在线课程学习和网络在线考试方式开展。请各单位于2022年9月25日—12月31日自行组织人员在“广西普法云平台”（http://www.gxpf.cn/）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栏目或学法网站（http://exam.gxpf.cn）进行学习和考试，也可使用手机登录“广西普法”手机客户端“学法”栏目进行学习和考试。

已参加2021年全区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考试的人员可直接登录进行学习和考试；学习考试人员信息变动报送及新增考试单位报名方式详见附件2；学习考试流程及具体操作步骤详见附件3。

三、学习考试内容、题型及要求

（一）考试内容。在2019—2021年全区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学习考试内容基础上，增加新出台、新修订的法律法规、地方条例等内容（详见附件1）。

（二）考试题型。题目从考试题库中随机抽取，题目由单项选择题、多项选择题和判断题三种题型组成，共100题，试卷满分100分。其中单项选择题50题，每题各1分；多项选择题20题，每题各1分；判断题30题，每题各1分。

（三）考试要求。（1）登录系统后可直接进行考试，考试时长180分钟，记为3个学时；（2）考试成绩60分（含60分）以上为考试合格；（3）若考试未合格或对考试成绩不满意，可进行补考，最多可补考5次，取最高分值为最终考试成绩。

（四）合格证打印。学员考试合格后系统自动生成合格证书，可登录电脑网页自行下载保存打印。已参加2022年全区行政执法人员资格（续职）学习考试且考试合格人员，可直接打印2022年全区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学习考试合格证明。
四、有关要求

（一）加强组织管理

1. 各市司法行政部门负责组织实施本行政区域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学习考试工作；各高等学校、自治区各直属企业、中直驻桂各单位负责组织实施本单位及管理的下属单位的学习考试工作。

2. 各地各部门要高度重视，加强组织领导和监督检查，明确各地各部门管理员，切实抓好学习考试工作。各级管理员如有变动，请及时联系上级管理员修改管理员信息，具体操作详见附件2。
3. 各地各部门要强化管理，及时提醒、检查、督促、通报本地、本部门国家工作人员学习考试进展情况。自治区司法厅将根据工作需要，不定期对2022年全区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学习考试完成情况进行通报。
（二）强化学习考试结果的运用

各地各部门要提高思想认识，认真抓好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学习考试结果的运用，本次学习考试结果将作为国家工作人员学法档案、学法情况通报等原始材料来源和年度工作考核、提拔任用以及评优表彰等参考依据之一。

1. 公务员、参照公务员法管理事业单位在职在编人员未参加考试或者考试成绩不合格的，年度考核不能评为优秀等次。

2. 事业单位其他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工作人员、由政府主管部门任命或委派到非国有公司、企业从事公务的人员，国有企业委派到参股、合营公司、企业中行使管理职能的人员和其他依法从事公务的人员、其他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人员未参加考试或者考试成绩不合格的，不能评优评先。

五、学习考试服务

自治区司法厅为全区学法用法学习考试人员提供学习考试咨询，各级管理员操作协助服务。学习考试期间，每天9:00—18:00设立服务热线，负责解答在学习考试中遇到的相关问题。

咨询服务电话：0771—5820142、5806416、5883552、5806421                    

电子邮箱：gxxfyfks@sft.gxzf.gov.cn

使用安卓手机学习考试的入口，可通过关注“广西普法”微信公众号，打开底部“学法用法—考试入口”选项，进入学法用法学习考试界面。或直接下载“广西普法”手机客户端（APP）进行操作（详见附件2）。

备注：使用苹果手机的学员，可通过关注“广西普法”微信公众号参加学习考试。

微信公众号：       “广西普法”手机客户端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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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普法”微信公众号     仅限安卓操作系统手机
附件：1. 2022年全区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学习考试内容

2. 2022年全区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学习考试单位及

人员信息变动办法（单位管理员适用）

3. 2022年全区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学习考试流程及

具体操作步骤（学习考试人员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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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22年全区国家工作人员

学法用法学习考试内容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3.《中华人民共和国社区矫正法》

4.《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

5.《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安全法》

6.《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间谍法》

7.《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

8.《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9.《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

10.《中华人民共和国网络安全法》

11.《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12.《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

13.《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

14.《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

15.《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

16.《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

17.《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18.《中华人民共和国耕地占用税法》

19.《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20.《中华人民共和国资源税法》

21.《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

22.《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事设施保护法》

23.《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

24.《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

25.《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

26.《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

27.《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

28.《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

29.《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

30.《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31.《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

32.《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教育法》

33.《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

34.《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恐怖主义法》

35.《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

36.《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

37.《中华人民共和国密码法》

38.《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

39.《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

40.《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

41.《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42.《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

43.《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

44.《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45.《中华人民共和国陆地国界法》

46.《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

47.《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辆购置税法》

48.《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

49.《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

50.《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51.《中华人民共和国旅游法》

52.《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

53.《中华人民共和国计量法》

54.《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设备安全法》

55.《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56.《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

57.《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

58.《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外非政府组织境内活动管理法》

59.《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

60.《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

61.《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62.《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

63.《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

64.《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办法》
65.《中华人民共和国疫苗管理法》

66.《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烈士保护法》

67.《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

68.《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

69.《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

70.《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

71.《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

7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维护建设税法》

73.《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

74.《中华人民共和国就业促进法》

75.《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

76.《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

7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情报法》

78.《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

79.《中华人民共和国生物安全法》

80.《中华人民共和国档案法》

81.《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

82.《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

83.《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

84.《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85.《中华人民共和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实施条例》

86.《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条例》

87.《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实施条例》

88.《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税法实施条例》

89.《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

90.《中华人民共和国电信条例》

91.《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

92.《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实施条例》

93.《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

9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95.《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96.《国务院关于印发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

化法若干规定的通知》

97.《电信服务质量监督管理暂行办法》

98.《人民币图样使用管理办法》

99.《应收账款质押登记办法》

100.《政府购买服务管理办法》

101.《政府采购信息发布管理办法》

102.《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暂行办法》

103.《干部选拔任用工作监督检查和责任追究办法》

104.《伤残抚恤管理办法》

105.《贯彻〈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实施办法》

106.《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

107.《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贯彻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实施办法》

108.《广西壮族自治区公共机构节能管理办法》

109.《广西壮族自治区机关事务管理办法》

110.《广西壮族自治区最低生活保障办法》

111.《广西壮族自治区高速公路管理办法》

112.《广西壮族自治区土地整治办法》

113.《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办法》
114.《广西壮族自治区储备粮管理办法》

115.《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管理办法》

116.《广西壮族自治区电网建设促进办法》

117.《广西壮族自治区税收保障办法》

118.《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城市绿化条例〉办法》

119.《广西壮族自治区气象设施和气象探测环境保护管理办法》
120.《广西壮族自治区预防接种异常反应补偿办法》

121.《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工作办法》

122.《广西壮族自治区最低生活保障办法》

123.《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工影响天气管理办法》

124.《财政票据管理办法》

125.《无证无照经营查处办法》

126.《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

127.《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暂行办法》

128.《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129.《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贯彻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实施办法》

130.《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

131.《企业国有资产交易监督管理办法》

132.《国有资产评估管理办法》

133.《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项目工程总承包管理办法》

134.《养老机构管理办法》

135.《广西失业保险办法》

136.《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工伤保险条例〉办法》

137.《城市绿化管理条例》

138.《电信基础设施建设保护条例》

139.《保密法实施条例》

140.《地震安全性评价管理条例》

141.《大中型水利水电工程建设征地补偿和移民安置条例》

142.《广西壮族自治区科学技术普及条例》

143.《行政区划管理条例》

144.《广西壮族自治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
145.《人工影响天气管理条例》

146.《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

147.《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148.《公安机关督察条例》

149.《公安机关组织管理条例》

150.《广西壮族自治区道路运输管理条例》

151.《广西壮族自治区水污染防治条例》

152.《自然灾害救助条例》

153.《军人抚恤优待条例》

154.《广西壮族自治区旅游条例》

155.《社会主义学院工作条例》

156.《广播电视管理条例》

157.《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

158.《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工作条例》

159.《干部人事档案工作条例》

160.《粮食流通管理条例》

161.《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支部工作条例（试行）》

162.《行政区域界线管理条例》

163.《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公安部  司法部关于依法惩治妨害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违法犯罪的意见》
164.《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野生动物陋习、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的决定》

165.《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规定（试行）》

166.《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规定》

167.《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

168.《电信服务规范》

169.《国家秘密定密管理暂行规定》

170.《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

171.《公安机关办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规定》

17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

173.《民事诉讼证据若干规定电子证据认定规则有关规定》

174.《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

175.《新时代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规定》

176.《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培训规定》

177.《事业单位人事管理回避规定》

178.《广西壮族自治区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

179.《国务院关于授权和委托用地审批权的决定》

180.《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意见》

181.《关于深化新时代教育督导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

182.《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

183.《习近平全面依法治国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十论》

184.《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纲》

185.《广西壮族自治区全民义务植树运动实施细则》

186.《广西壮族自治区党政机关办公用房管理实施细则》

187.《广西壮族自治区党政机关公务用车管理实施细则》

188.《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

189.《企业名称登记管理规定》

190.《企业信息公示暂行条例》

191.《广西电梯安全条例》

192.《广西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

193.《公共航空运输旅客服务管理规定》

194.《民用机场管理条例》

195.《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

196.《广西壮族自治区海上搜寻救助条例》

197.《广西壮族自治区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条例》

198.《广西壮族自治区教育督导规定》

199.《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教育促进条例》

200.《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

201.《广西壮族自治区内部审计工作规定》

202.《出版管理条例》

203.《印刷业管理条例》

204.《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

205.《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

206.《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207.《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

208.《科学技术研究档案管理规定》

209.《国家科学技术奖励条例》

210.《化妆品监督管理条例》

211.《广西壮族自治区志愿服务条例》

212.《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金融监督管理条例》

213.《广西壮族自治区海域使用管理条例》

214.《广西壮族自治区无居民海岛保护条例》

215.《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

216.《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

217.《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

218.《关于进一步加强虚假诉讼犯罪惩治工作的意见》

219.《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

220.《广西壮族自治区办理假释案件实施办法（试行）》

221.《统计违法违纪行为处分规定》

222.《广西壮族自治区物业管理条例》

223.《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224.《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

225.《收费公路管理条例》

226.《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条例》

227.《禁止传销条例》

228.《广西壮族自治区农村供水用水条例》

229.《中国共产党机构编制工作条例》

230.《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

231.《事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232.《机构编制报告制度实施办法（试行）》

233.《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

234.《中国共产党党员权利保障条例》

235.《中国共产党基层组织选举工作条例》

236.《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选举工作条例》

237.《党委（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

238.《中国共产党组织处理规定（试行）》

239.《人力资源市场暂行条例》

240.《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

241.《失业保险条例》

242.《工伤保险条例》

243.《劳动保障监察条例》

244.《广西壮族自治区烟草专卖管理条例》

245.《行政事业性国有资产管理条例》

246.《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

247.《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条例》
248.《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口和计划生育条例》

249.《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

250.《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企业国有资产监督管理暂行条例〉办法》
251.《广西壮族自治区优化营商环境条例》

252.《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

253.《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

254.《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255.《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

256.《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

257.《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258.《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

259.《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

260.《中华人民共和国湿地保护法》

261.《广西壮族自治区林木种苗条例》

262.《中华人民共和国印花税法》

263.《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

264.《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

265.《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援助法》

266.《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促进法》

267.《中华人民共和国归侨侨眷权益保护法》

268.《企业投资项目核准和备案管理条例》

269.《政府投资条例》

270.《宗教事务条例》

271.《中国公民民族成份登记管理办法》

272.《宗教活动场所财务管理办法》

273.《互联网宗教信息服务管理办法》

274.《广西壮族自治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工作条例》

275.《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

276.《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

277.《反分裂国家法》

278.《民族区域自治法》

279.《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

280.《水污染防治法》

281.《海洋环境保护法》

282.《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试行）》

283.《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管理规定》

284.《未成年人节目管理规定》

285.《广播电视行政处罚程序规定》

286.《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
287.《市场主体登记管理条例实施细则》

288.《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暂行办法》

289.《广西壮族自治区食品小作坊小餐饮和食品摊贩管理条例》

290.《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管理办法》

291.《食盐专营办法》

292.《食盐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办法》

293.《广西壮族自治区投资促进局条例》

294.《中国共产党组织工作条例》

295.《中国共产党普通高等学校基层组织工作条例》

296.《事业单位领导人员管理规定》

297.《公务员录用违规违纪行为处理办法》

298.《公务员录用考察办法（试行）》

299.《公务员公开遴选办法》

300.《公务员初任培训办法》

附件2
2022年全区国家工作人员

学法用法学习考试单位及人员信息变动办法

（单位管理员适用）
一、登录流程

（一）登录网站

各单位上报的单位管理员自行登录学法用法学习考试后台管理系统（http://exam-back.gxpf.cn/exam/login.jsp）进行督促、通知和协助各下级管理员负责本单位及下属单位人员变动信息建档和调整。具体界面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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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进入后台管理系统

各单位管理员的管理账号由上级管理员在管理系统内生成，如发现无法登录的情况，请联系上级管理员。

二、添加下级机构

（一）进入后台管理系统后依次点击〈左侧主菜单导航区〉的［系统管理］中的［机构管理］，打开机构管理界面后在〈中间机构分支区〉找到所属分支机构，在〈右侧功能区〉点击［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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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机构名称处填写下属单位名称，并核对父机构无误后点击右下角确定按钮，即可完成下级机构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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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添加下级机构管理员

（一）进入后台管理系统后点击［系统管理］中的［机构管理］，打开机构管理界面后在〈中间机构分支区〉选取所属分支机构，在〈右侧功能区〉找到需要设置管理员的机构，点击［修改］：

[image: image6.png]FEEFEAEERR admin
o = L [ mmsm ) nwEm o«

] . & ZHEE > NIEEE

[#]

2 @ EE%-‘IXSE HWIERR:  MIiaEmR

- BLEE QU EEEAR 20191018 A | DBETIE

4 e orems

B L REFIRE
RS iy 7

FREE ® LIRS £ REHAZE %

L CFHENS
fef @ L Tiksh
Z5ES & L EEE T
& L ERAT e
IHREAEE . @ L EEET
@ LS BEERT
EREHRE ® L EEET
& LT
@ Ly e
@ LS ERED
@ L mEsEh
W FREER
EANE L

TUBEHR HIILEERIR SR ll=d]] B

NS /T EBTEREAR /2019101 STEAE/INEEAE null 2019-10-23





（二）在界面右下角点击［选择］后弹出该机构人员名单（若名单内无管理员信息，请参考第四大点添加学员账号），点击管理员左侧方框勾选后点击右上方［选择］，系统将自动返回机构管理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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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核对下级管理员账号无误后右下角点击［确定］，并点击〈左侧主菜单导航区〉的［系统管理］中的［用户管理］，找到该下级管理员后点击右侧［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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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进入修改人员信息界面后，在页面最下方［系统角色］中选取［用户管理］选项，点击右下角确定按钮，即可完成下级机构管理员账号的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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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添加本单位学员账号

（一）学员名单检查

管理员进入学法用法答题后台管理系统后依次点击〈左侧主菜单导航区〉的［系统管理］中的［用户管理］，打开机构管理界面后在〈中间机构分支区〉选取所属分支机构，在〈右侧功能区〉检查本单位学员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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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添加学员账号

新调入本单位不在用户管理名单中的学员，管理员应及时联系上级管理员将学员档案迁移至本机构，新入职的学员添加方式如下：

1.单个学员账号添加

点击［系统管理］中的［用户管理］，打开机构管理界面后选取所属分支机构，在〈右侧功能区〉点击［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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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写学员信息并核对准确后点击右下角［确定］即可添加学员账号（学员无需选择系统角色）。

2.批量学员账号添加

在〈右侧功能区〉点击［导入］，点击［模板下载］获取《导入用户模板》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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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导入用户模板》后严格按照表格的规定形式填写，不得更改表格结构，否则无法导入系统。

表格填写完毕后在右侧点击导入，在上传文件中选择填写好的《导入用户模板》后点击［上传］，表格即导入系统后自动生成学员信息。学员用户名为：个人中文名字+出生年月日（如李四，1975年1月1日出生，用户名为：李四19750101），初始密码：8888（登录后请及时修改密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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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2022年全区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学习考试

流程及具体操作步骤

（学习考试人员适用）

一、答题流程











二、电脑网页端具体操作步骤

（一）打开网站，登录答题系统

学员在“广西普法云平台”（http://exam.gxpf.cn/）点击“国家工作人员学法用法”栏目进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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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指定位置输入用户名及密码，选择登录。账号格式为：个人中文名字+出生年月日（如张三，1989年1月1日出生，用户名为：张三19890101），初始密码：8888。登录后请及时修改密码。若提示“不存在此用户，请检查用户名输入是否正确”，请联系本单位负责学法用法答题的后台管理员。

（二）参加普法学习

进入“广西普法云平台”后点击〈左侧主菜单导航区〉的［学法资料］进行学习：

 HYPERLINK "http://exam.gxpf.cn/user.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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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参加学法用法考试

点击〈左侧主菜单导航区〉的［我的考试］进行在线网络考试，若首次考试不及格，可在［我的考试］里再次进行考试，每位学员最多可进行5次重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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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学员使用电脑网页端进行答题，只能使用同一台电脑，否则答题进度将不被保存。

（四）打印答题合格证明

学员可点击〈左侧主菜单导航区〉的［我的成绩］进入合格证打印系统，在右侧答题科目下方点击打印按钮即可保存证书图片自行打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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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手机客户端具体操作步骤

（一）手机进入学法答题方式

1. 安卓手机可通过关注“广西普法”微信公众号，打开底部“学法用法—考试入口”选项，进入学法用法学习考试界面。或直接下载“广西普法”手机客户端（APP）进行操作。

          微信公众号：      “广西普法”手机客户端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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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普法”微信公众号     仅限安卓操作系统手机
2. 苹果手机可通过关注“广西普法”微信公众号参加学习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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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打开手机客户端，登录学法用法答题系统

点击“广西普法”图标启动客户端，启动后点击客户端画面下方的［学法］选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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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指定位置输入用户名及密码，选择登录。账号格式为：个人中文名字+出生年月日（如张三，1989年1月1日出生，用户名为：张三19890101），初始密码：8888。登录后请及时修改密码。若提示“不存在此用户，请检查用户名输入是否正确”，请联系本单位负责普法答题的后台管理员。        

（三）参加学习考试

进入［学法］栏目点击〈学法资料〉进行学习；进入［学法］栏目点击〈学法考试〉进行考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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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合格证打印

学员学法用法考试合格，系统自动生成合格证书。学员可登录电脑网页端“广西普法云平台”进行证书打印。

四、网络学习电脑配置、手机要求及网络环境条件

（一）操作系统：Windows 7以上系统

（二）推荐使用Google Chrome浏览器v11或以上版本

（三）推荐屏幕分辨率：1980x1080

（四）推荐使用手机客户端进行学习和答题：安卓7.0以上智能手机

广西壮族自治区司法厅办公室                2022年9月26日印发
登录学习考试系统





完善账号信息





参加学习





进行在线网络考试








打印考试合格证明




























